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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召开时间：（以下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 年 9 月 9 日（星期五）下午 16：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2016 年 9 月 9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 165 号中天广场 27 楼会

议室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宋东升先生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会议议程： 

一、董事长宋东升先生宣布会议开始 

二、董事会秘书宣布会议须知 

三、主持人宣布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 

四、选举监票员和计票员 

五、审议提案： 

1、 听取并审议《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16年度审计费用

标准的议案》； 

2、 听取并审议《关于增补杜中国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六、股东发言及现场提问。 

七、请各位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对上述提案进行现场表决。 

八、工作人员统计现场表决结果，并对现场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

进行核对。监票员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合并的表决结果。 

九、主持人宣读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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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请现场与会董事在“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六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上签字。 

十一、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三、主持人讲话并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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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会
议须知通知如下，请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照执行。 

 一、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到达会场后，请在“股东签到册”上签到，
股东签到时应出示以下证件和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及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人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持股证明；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
卡、持股证明；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授
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
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
表决权等各项权利，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
东的权益。  

四、要求发言的股东，可在大会审议提案时举手示意，得到主持
人许可后进行发言，股东发言应重点围绕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进行，
简明扼要，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
东提问。提案开始进行表决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五、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现
场进行书面表决，大会选举的一名监票员和两名计票员将对现场表决
票进行清点。工作人员将对现场投票结果和网络投票结果进行核对，
由监票员宣布现场和网络投票合并的表决结果。 

六、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七、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董事会
邀请列席人员及工作人员以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入场，对
于干扰大会秩序和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公司有权予以制止
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查处。  

八、公司证券部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组织工作和处理相关事宜，
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异议，请与公司证券部联系，联系电话：
0991-3759961、376232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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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一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16年度审计费用标准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根据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8 月 18日召开的第六届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 2016 年度审计费用标准的议

案》，建议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年度财务及内部

控制审计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结合公司目前资产规模，并按有关审

计收费规定综合报价，建议公司 201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标准

为人民币 360 万元（不含税、不包括差旅费），其中：2016 年度公司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24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120 万元。同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审计范围变更情况对审计费用进行

调整。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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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二 

 

关于增补杜中国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授权代表： 

因工作调动原因，公司董事戚俊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由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提议，经公司董事会第六届提名委员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公

司董事会第六届第十九次审议通过，同意提名杜中国先生为第六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期限与第六届董事会期限一致。 

董事戚俊杰先生在任职期间，能够积极为公司生产经营出谋划策、

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其管理能力及专业水准，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

公司董事会向即将离任的董事戚俊杰先生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上述议案，请予审议。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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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杜中国 男，1966 年 9 月 3 日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

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任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新

疆蓝山屯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新疆蓝山屯河化工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新疆屯河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